[bookmark: _Hlk152496037]附件1：
成都市新都区第三人民医院
扶梯变频改造采购项目调研需求
一、基本情况
成都市新都区第三人民医院门诊楼 2 台自动扶梯现为工频运行模式，运行速度固定为0.5m/s。为改善自动扶梯运行舒适性、降低部件磨损及优化设备运行能耗等问题，现需改变扶梯控制系统，改造后扶梯须满足新国标要求并通过检验，以达到扶梯可快慢速运行，运行速度全频段可调可控。
二、需求清单及技术参数
1.扶梯全变频控制系统2套（含变频器、控制柜、传感器等）。
	序号
	部件名称
	数量
	型号/规格
	备注

	[bookmark: _GoBack]1
	控制柜
	2
	GECS
	带变频器

	2
	接线盒
	2
	GECS
	

	3
	电源柜
	2
	GECS
	

	4
	安全开关＆传感器
	2
	GECS-MCTC
	

	5
	外围电缆
	2
	GECS-RVV/RVVP
	

	6
	雷达检测装置
	2
	GECS-SGD33
	

	7
	检修盒
	2
	GECS-BST
	

	8
	入口装置
	2
	GECS-X42A
	

	9
	电阻箱
	2
	5KW,40Ω
	


2.安装、调试、检测、检验（须经特种设备检验机构检验并取得合格证书）等。
三、质量及售后要求
    1.供应商须提供全新的货物，表面无划伤、无破损、无污渍，且权属清楚，不得侵害他人的知识产权，并按照相关要求包装完好。
2.产品必须符合或优于国家(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要求，以及本项目询价文件的质量要求。
3.产品上均有产品质量检验合格标志，交货验收时须提供产品质检部门从同一批次产品中抽样检查合格的检测报告，否则采购人有权拒收。
4.货物在质保期内（质保期为一年）出现质量问题，供应商应负责三包（包修、包换、包退），费用由供应商负担。
5.在运输、安装、调试、检测等过程中，发生安全事故或其他责任事故，由供应商负责。



